附件1：
 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级学会先进集体和

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
为进一步调动各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、联合会，下同）和广大学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，促进学会工作的开展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各省级学会及学会的专、兼职工作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
l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，解放思想，改革创新，积极探索学会发展新思路。

2、积极加强学会自身建设。学会组织机构完善、管理制度健全，按章程办事，民主办会。学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、为会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，学会凝聚力、影响力和实力明显提高。

3、坚持学会宗旨，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大局，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、科学普及、科学论证、科技咨询、厂会协作、继续教育、会刊编印等活动，会员参加活动覆盖面广，为促进学科的繁荣发展，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，科技人才的成长提高和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做出显著成绩。

4、积极参加省科协组织的有关活动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上级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，按时向省科协报送有关报表、材料，按时完成年检、换届工作。

（二）先进工作者

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热心学会工作，具有“奉献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精神，从事学会工作两年以上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评选为先进工作者：

1、积极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、科学普及、科技咨询、技术培训、厂会协作、编辑会刊等活动，成效显著者。

2、从事学会组织管理工作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开拓创新，成绩突出者。其中专职工作者优先。

3、密切与会员的联系，积极了解、反映会员的建议呼声和要求，竭诚为广大会员服务，受到会员好评者。

三、表彰名额及评选办法

广东省科协省级学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。每届评选表彰先进集体不超过25个，先进工作者不超过150名。先进工作者候选人推荐名额由省科协根据各学会的工作、会员人数和专、兼职工作人员等情况统筹兼顾，分别下达。

先进集体由各省级学会自行申报，省科协召开秘书长会议按学科分组初评，省科协评选工作委员会复评，报省科协常委会批准；先进工作者由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推荐，省科协评选工作委员会评选，报省科协常委会批准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被评为先进集体的，授予省级学会先进集体称号，连续三届被评为先进集体的，给予嘉奖。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的，授予省级学会先进工作者称号，并给予奖励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评选工作由省科协常委会领导；成立由省科协常委、省级学会代表、省科协机关有关部室负责同志等组成的评选工作委员会。评选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组织推荐、评审、颁奖等各项具体工作。办公室设在省科协学会学术部。

六、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七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省科协。
